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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火灾事故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 年 6 月 9 日，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江西扬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扬帆”）的 109 车间发生一起

火灾事故。公司已就事故情况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发生火灾事故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号）。 

近日，江西扬帆收到彭泽县应急管理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彭应急

罚[2025]2-02 号）、江西扬帆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余立志收到彭泽县应急管理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彭应急罚[2025]2-03 号），分别受到伍万元人民币

和肆万元人民币的处罚，目前相关主体和人员均已完成罚款的缴纳。 

此外，江西扬帆对前期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并于近日收到《危

险化学品企业开车重大事项报告登记表》，经专家现场核验与属地安监部门批准，

准许江西扬帆于 2025 年 7 月 4 日恢复生产。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江西扬帆与江西扬帆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余立志近日收到彭泽县应急管理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彭应急罚[2025]2-02 号、彭应急罚[2025]2-03 号），

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彭泽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江西扬帆进行现场



执法检查时，发现以下问题：一是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对公司员工放料工序安全

操作规程及细则进行培训；二是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公司未制定放料工序的安

全操作规程；三是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不到位，公司认为放料是个简单工序，

存在的风险较小，没有认真对待易燃物料放料的风险，同时公司隐患排查不到位，

未及时排查出可能引起火灾的隐患，未全员参与事故隐患排查；四是变更管理制

度执行不力，企业未严格执行变更管理制度，在未履行变更手续的情况下，釜罐

存储不合规。 

以上行为江西扬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累计人民币伍万元的行政处罚；

江西扬帆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余立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三、五项的规定，给予人民币肆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相关主体和

人员均已完成罚款的缴纳。 

二、江西扬帆采取的整改措施 

火灾事故发生后，江西扬帆对监管部门现场检查提出的相关问题制定了系统

的整改方案和措施，具体整改如下：一是强化培训教育，开展放料工序专项安全

培训并列入员工考核；二是完善操作规程，完善公司安全操作规程，设置可视化

操作流程，加强日常巡查；三是加强风险管控，在公司及各子公司全面推行全员

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及时查找并消除火灾及其他各类隐患；四是严格执行变更

管理，修订制度并设立专员监督设备使用；五是建立长效机制，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员工培训、风险排查等工作，通过常态化监督确

保措施落地，切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三、江西扬帆复产情况 

经专家现场核验及属地安监部门批准，江西扬帆已完成整改，符合安全生产

条件，获准于 2025 年 7 月 4 日恢复生产。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损资产已购买了财产保险，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经向投保保险公司报

案，理赔工作正常进行。 



预计此次火灾事故实际造成的损失对 2025 年度业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彭应急罚[2025]2-02 号、彭应急罚[2025]2-03 号） 

2、《危险化学品企业开车重大事项报告登记表》 

特此公告。 

 

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4 日 


